浙江大学2020-2021学年研究生各类奖学金介绍和评选要求

1．南都奖学金

年度获奖人数：58人

奖励额度：一等奖7人，每人奖励10000元人民币

二等奖18人，每人奖励5000元人民币

三等奖33人，每人奖励2500元人民币

评比对象：全日制在校研究生

评比要求：

1、同等条件，经济困难生优先。

2、创新奖评定条件参照学校“研究与创新奖学金”细则；
3、获奖学院范围需确保每个学院都有南都奖学金的获奖者

捐赠方：南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07年 
简介：南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实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项目投资经营为主要产业的民营企业集团。该集团以“实现自我，回报社会”为经营理念，以“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品牌化”为经营雁泽，以前瞻的眼光发展新兴产业，强化各产业公司的专业化，规范化经营管理。该集团在艰苦创业的同时也不忘教育事业的发展，先后捐资600万元支持浙江大学的教育事业，2007年又捐资1000万元。

2．岑可法奖学金

一等奖：9名（其中能源学院3名），每人奖励10000元人民币；

二等奖：6名（仅针对能源学院6名）：每人奖励5000元人民币

评选标准：根据《浙江大学岑可法奖学金实施办法》的规定实施。

捐赠方：岑可法院士




            

设立时间：2010年
简介：为支持浙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激励学生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能源科学与技术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岑可法院士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成立了“浙江大学岑可法教育基金”，根据基金的部分收益用于设立“浙江大学岑可法奖学金”。

简介：为支持浙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校企之间的联系，鼓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全面发展，经双方协商，决定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设立“浙江大学中国电科十四所国睿奖学金”。

3. 大和热磁奖学金

年度获奖人数：10人
奖励额度：每人5000元人民币
评比对象：
生仪学院：2名（1名博士，1名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2名（1名博士，1名硕士）

机械学院：2名（1名博士，1名硕士）

信电学院：2名（1名博士，1名硕士）

材料学院：2名（1名博士，1名硕士）
评比标准：
学科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创新精神

捐赠方：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18年

简介：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为支持浙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全面发展，特设立“大和热磁奖学金”。
4. 旭化成株式会社（中国）人才培养奖学金

年度获奖人数：3人 
奖励额度：博士生1名，硕士2名；每人奖励5000元人民币
评奖对象：化学系、机械学院、材料学院、能源学院、电气学院、建工学院、化工学院、高分子系、光电学院、信电学院、控制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全日制在读研究生
评选标准：

按照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评选和奖励办法执行，需在该学年获得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
捐赠方：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13年 
简介：为支持浙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中日友好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交流，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特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设立“旭化成株式会社（中国）人才培养奖学金”。

5. 中国核动力奖学金
年度获奖人数：6名
奖励额度：一等奖，2名，奖励金额8000元
          二等奖，4名，奖励金额6000元
奖励对象：在理工科类专业评选，核相关专业（物理学系和能源工程学院）获奖人数占比不低于50%
评比对象及要求：
1.必须为在籍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和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含在职、委培、定向等；        

2.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遵守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各项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品行端正，热爱核动力事业；                    

4.在校期间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
捐赠方：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6. 国强奖学金

年度获奖人数：15人

奖励额度：每人10000元人民币
评比对象：工学部、信息学部、农生环学部对应院系

评比要求：

满足《浙江大学本科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评选和奖励办法》的基本条件外，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研究生须具备下列条件：

（1）学习勤奋，善于思考，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习、科研或社会实践中取得较好的成果。学习成绩特别优异，曾获两项及以上优秀研究生、三好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2）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并取得较显著的成绩，发表过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或取得过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捐赠方：广东国强公益基金会
7.小米奖学金

年度获奖人数：20名
奖励额度：特等奖学金10名，奖励20000元人民币
          奖学金10名，奖励5000元人民币
奖励对象及要求：

特等奖学金：综合素质优秀的全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10名，同等条件下贫困学生优先。“小米特等奖学金”奖励范围以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控制学院、光电学院、机械工程学院为主

奖学金：综合素质优秀的全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10名，同等条件下贫困学生优先

评比对象及要求：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党，热爱学校，热爱所学专业，在思想、品德、作风等方面起到模范作用，综合素质优秀；

2.学习刻苦，成绩优异；

3.社会责任感强，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热心社会公益活动，担任过主要学生干部者优先；

4.积极进取，勇于创新、明礼诚信。

“小米特等奖学金”获得者除需符合以上标准外，还需符合以下标准之一：

1.创新能力强，或在校（院）级以上创新大赛/社会实践中取得优异成绩，或在理论研究、实践工作中担任主要工作；

2.有论文发表。

捐赠方：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
8.华为奖学金

年度获奖人数：22人 
奖励额度：博士名额6人，每人奖励15000元人民币

硕士名额10人，每人奖励15000元人民币

评比对象：
信电学院：博1名、硕2名、本1名

计算机学院：博1名、硕2名、本1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1名

物理学系：博1名

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博1名

微纳电子学院：博1名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硕1名

生仪学院：硕1名

光电学院：硕1名

电气学院：硕1名

数学学院：硕1名

机械学院：硕1名
原则上应面向2023年毕业生

学生要求专业综合排名前10%，无挂科及重修评比标准：
至少符合其中一个条件

1、 学校成绩专业排名前10%（含10%），且无挂科及重修；

2、 在学术研究上有显著成绩，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被SCI、EI、ISTP、SSCI、全文收录，以第一、二作者出版学术专著；

3、 在学科竞赛方面有显著成绩，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学科竞赛、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或金奖）及以上奖励；

4、 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获得国家专利；

5、 原则上应面向2023年毕业生；
捐赠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13年

简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专门从事通信网络技术和移动终端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是中国电信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并已成功进入全球电信市场。从1997年起，华为开始系统地引入世界级管理咨询公司，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基于IT的管理体系。华为坚持以“人才第一”为指导方针，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关心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于1998年在浙大捐资设立了华为奖学金。

9.苏州育才奖学金
年度获奖人数：20名
奖励额度：博士生10人，每人10000元，硕士生10人，每人10000元。
奖励对象及要求： 
能源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的研二、博二在读研究生
评比对象及要求：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举止文明；

2、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在各自专业排名前30%；

3、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活动；

4、学科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竞争意识；

5、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担任学生干部者优先考虑。
捐赠方：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0.中石油奖学金
年度获奖人数：18名
奖励额度：每人8000元。
奖励对象及要求： 

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与化工、化学工程专业）共7名，数学科学学院、物理系、化学系各2名，其他院系5名，共18名评比对象及要求：

1.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行端正，举止文明；

2. 学习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公益精神；

3. 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本科生成绩需在专业排名前 30%，

同等条件下经浙江大学认定的资助对象优先；研究生由各院系进

行综合评定，同等条件下经浙江大学认定的资助对象优先。
捐赠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